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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es 产经新闻

第三届中国国际

LNG

大会召开

LNG车船概念公司成市场宠儿

□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第三

届中国国际

LNG

大会于

6

月

19

日

-

21

日在北京召开。 中石油旗下运

营

LNG

业务的唯一平台———昆仑

能源有限公司将首次以主办方

的身份参与其中。 大会将聚集

LNG

动力车、

LNG

动力船以及相

关配套设备等议题，业内人士认

为， 新一轮

LNG

概念公司股价联

动或将展开。

LNG车船成焦点

随着天然气占我国一次能

源消费比例的逐步提高，“以气

代油”的政策支持和产业热情均

在升温。

去年

12

月

1

日， 我国实施新

版 《天然气利用政策》， 首次将

LNG

动力汽车纳入鼓励范围，并

特别提出要鼓励和支持汽车、船

舶天然气加注设施和设备的建

设， 标志着

LNG

动力汽车正式获

得国家政策层面的认同。 此外，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相关渠道获

悉，

LNG

动力船舶相关行业标准

及技术标准也有望于今年下半

年出台。 这将打破

LNG

动力船舶

行业标准缺失的困局，推动船舶

“油改气” 市场及配套加气设施

的快速发展。

在相关政策的支持推动下，

以液化天然气（

LNG

）为主题的论

坛密集召开。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

主办方获悉， 第三届中国国际

LNG

大会的级别和专业程度较

高。 除昆仑能源首次以主办方身

份对

LNG

业务进行宣传推广外，

三大油为联合主办单位，国家能

源局和交通运输部为官方支持。

会议将就

LNG

汽车与加注站 、

LNG

工程技术、

LNG

关键工艺设

备、

LNG

下游技术与市场等议题

进行讨论， 聚焦当前市场热

点———

LNG

车、 船以及

LNG

关键

设备。

设备终端应用先受益

LNG

产业的迅速发展为产业

链上的相关公司提供了市场机遇

和发展动力。从产业链环节上看，

目前配套设备以及下游终端应用

两个环节最受关注。

LNG

配套设备包括天然气发

动机制造、车用气瓶制造等，相关

上市公司包括潍柴动力、 中集安

瑞科（

H

股）、中集集团（控股中集

安瑞科）、富瑞特装、蓝科高新、北

人股份等。

其中，北人股份去年曾公告，

拟置入北京天海工业有限公司的

气体储运装置资产。 天海工业是

国内最大的工业气瓶厂商， 市场

占有率接近

50％

， 并正在大力发

展

CNG

、

LNG

设备。目前天海工业

已参与北京市与中石化联合推广

的

LNG

清洁能源公交车项目，主

要负责

LNG

气体储运、 加注设施

新建改造等。银河证券认为，天海

工业的

LNG

设备与富瑞特装相

似，

CNG

设备与中集安瑞科相似。

而

CNG

、

LNG

设备毛利率高于工

业气瓶，随着未来

LNG

、

CNG

业务

占比提升，盈利能力将大大增强。

下游终端应用上， 目前

LNG

动力车的推广速度较快， 相关上

市公司如制造

LNG

重卡的东风汽

车、福田汽车等，制造

LNG

客车的

宇通客车、福田汽车等。进入

LNG

动力船业务领域的公司目前多为

石油巨头及实力较强的大型燃气

公司， 如已在长江流域开展

LNG

动力船舶示范应用的昆仑能源

（

H

股）、 已开展

LNG

动力船改造

工作的广汇能源等。

PM2.5监测器新版技术指标发布

先河环保和聚光科技产品达标

□

本报记者 郭力方

环保部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近

日发布

2013

年版 《

PM2.5

自动监

测仪器技术指标与要求》（试行）。

此文件是配合 《空气质量新标准

第二阶段监测实施方案》而发布。

新版《指标与要求》修订了一些监

测技术参数， 两

A

股上市公司的

产品达标， 并通过环境监测总站

的测试评估。按照环保部要求，通

过测试评估的仪器型号将作为第

二阶段

116

个城市

PM2.5

监测仪

器采购的优选对象。

2011

年底召开的全国环保大

会公布了全国

PM2.5

监测的 “三

步走”战略：

2012

年，在京津冀、长

三角、 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及直辖

市和省会城市开展

PM2.5

监测；

2013

年，在

113

个环境保护重点城

市和保护模范城市来开展监测；

2015

年，在所有

333

个地级以上城

市开展监测。

2012

年

5

月，环保部发布《空

气质量新标准第一阶段监测实

施方案》， 圈定空气质量监测重

点区域的

74

个城市， 要求其于

2012

年

10

月底之前完成

PM2.5

仪

器设备在辖区各监测站点的安

装、调试及运行。同时，环保部委

托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配套出台

《

PM2.5

自动监测仪器技术指标

与要求》（

2012

年版）， 其中列出

PM2.5

监测的官方认定技术规

范，以及公布送检的各公司监测

数据和效果的比对测试结果，该

批次共有

5

家公司的

6

种监测器

型获得环境监测总站比对测试

认证通过，并作为

74

个城市采购

的优选机型。 其中

A

股公司先河

环保成为

5

家中唯一入选的国产

上市公司品牌。

根 据 此 番 发 布 的 新 版

《

PM2.5

自动监测仪器技术指标

与要求》， 环境监测总站新增了

2012

年下半年通过测试的

PM2.5

监测器型，除先河环保之外，另一

家

A

股公司聚光科技的产品也新

晋入列。

业内分析指出，

PM2.5

监测

分阶段分批次的推进， 将带来

PM2.5

监测仪器市场的扩容。 据

民生证券估算，

2012

年第一批

74

个城市监测设备的采购预算就达

6.6

亿元。 此番第二阶段

116

个城

市推广必将带动起更大的设备采

购市场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 环境监测总

站发布的《指标与要求》，被视为

设备采购的“通行证”，所有城市

必须选购符合总站要求的机型，

最终监测出来的

PM2.5

浓度数据

才能获得环保部认可。这意味着，

随着

PM2.5

监测市场的扩容，先

河环保和聚光科技将从中获得更

多的采购订单， 进而扩大这两家

公司在全国

PM2.5

监测市场的占

有率。

17上市水泥企业

环监记录逾170条

6

月

18

日，公众环境研究中

心与绿色江南、绿色潇湘、商道

纵横等多家机构共同发布绿色

证券首期报告。根据报告统计，

17

家以水泥为主业的上市公司

共存在

170

多条环境监管记录。

报告显示， 我国水泥产量

占世界的一半以上， 而生产过

程中粉磨、 高温煅烧等工艺需

要消耗大量燃料和电能， 同时

释放出颗粒物等污染物质。 其

粉尘排放占到工业排放总量的

30%

氮氧化物排放量约占全国

总量的

10%-12%

，由此对灰霾

天气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同

时， 水泥行业还是重要的温室

气体和重金属汞的污染源。

针对污染问题， 环保组织

与

17

家水泥上市公司进行了沟

通， 但大部分企业对于环境违

规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对此，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表

示， 国务院新近部署了防止大

气污染的

10

条措施， 其核心是

节能减排。 水泥、钢铁、火电等

高耗能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龙头

上市公司，应当分担减排重任。

同日，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

正式发布绿色证券数据库网

站，目前共收录

850

家上市公司

的环境监管记录。（于萍）

限购刺激 汽车租赁市场火爆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虽然高速公路照常收费，但

是端午节期间租车市场依然火

爆。分析认为，随着消费者观念转

变， 加上汽车限购政策、 停车不

便、出租车提价等因素影响，会有

更多消费者放弃买车和打车而选

择租车，未来租车市场空间巨大。

租车开将成趋势

端午节小长假效应再次给租

车市场带来商机。数据显示，端午

节期间汽车租赁市场平均预订率

达

80%

左右， 相比去年同期约高

出

10

个百分点。 一嗨租车相关人

士介绍， 今年端午节并未实施高

速免费的政策， 但租车热度并未

受到明显的影响。

分析认为， 部分城市的限购，

自驾游的便利，是小长假租车市场

火爆的主要原因。北京市小客车指

标调控管理办公室数据显示，

6

月

北京参与小客车指标摇号的个人

共

1556984

位，中签比约为

1

：

88

。而

截至

2012

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已达

2.4

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数量

已达

2.6

亿人。 有专家预测， 在中

国， 越来越多的人将会自己开车，

但是只有部分人会买车，而这些没

有买车的准车主将成为推动汽车

租赁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租车成本比买车低也是消费

者选择租车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

桑塔纳

2000

车型为例，一年下来，

购车要比租车多花费

1

万元费用。

市场前景广阔

我国汽车租赁市场还处于开

发之中，远未饱和，前景广阔。 随

着相关体制的完善， 汽车租赁行

业还将迎来大发展。

目前我国汽车租赁市场的年

增长速度约为

20%-30%

，中研普

华预计，到

2015

年，中国汽车租

赁市场的租赁车辆需求将达到

30

万至

50

万辆，营业收入将达到

200

亿元。

据介绍， 目前我国汽车租赁

公司众多，但规模一般不大。与此

同时，租车普及率不高，与日本、

美国、加拿大、法国这些租车市场

成熟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海外资本也嗅到了中国租车

市场上的商机， 先后进驻神州租

车、一嗨租车、海纳租车和至尊租

车等租车公司， 租车市场开始成

为资本市场的新宠。 与此同时，一

些海外机构也在我国设立分支机

构，欲分食中国租车市场蛋糕。近

日， 法巴安诺宣布正式在中国成

立分公司开展全服务汽车租赁服

务。 法巴安诺为法国巴黎银行全

资子公司， 是一家全服务汽车租

赁解决方案提供商。

分析认为， 汽车租赁有利于

提高车辆、道路、停车场地等社会

资源的利用效率，带动旅游业、汽

车工业、金融保险业的发展。 实际

上， 国内大型汽车租赁企业都与

汽车生产、销售企业和金融、旅游

等产业建立起紧密的利益链条。

专家介绍， 租车行业的发展

还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的问题。 交通拥挤对城市的

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租车在

欧美等西方国家早就流行， 被公

认为是一种绿色环保的出行方

式。 租车的理念是车辆共享、降低

保有量、提高车辆的使用效率，以

租车代替买车， 可有效缓解城市

交通状况， 还能最大限度利用社

会能源，避免资源的浪费。

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将大幅提高

科技部

18

日消息， 国家技术

创新工程部际协调小组日前召开

第一次会议，提出力争到

2015

年，

使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研发

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提高

到

1.5%

，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和

授权量比现在翻一番。

2011

年， 大中型工业企业研

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0.93%

， 设立研发机构的只占

19.8%

；只有

13.4%

的博士毕业研

发人员在企业， 只占企业研发人

员总数的

1.1%

。

6

月

7

日，科技部、发改委、财

政部、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部、

人民银行、国资委、税务总局、中

科院、工程院、全国总工会、全国

工商联、国家开发银行等

15

个部

门和单位共同成立国家技术创

新工程部际协调小组并召开第

一次会议。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党中央国务院召开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并发布 《关于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的意见》（中央

6

号文），

将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促进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作为核

心任务。

今年初， 国务院办公厅专门

印发 《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

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

意见》（国办

8

号文）， 进一步明确

以深入实施国家技术创新工程为

重要抓手， 全面部署了推进企业

技术创新的目标和任务。

国家技术创新工程部际协调

小组的成立， 就是要加强部门之

间的统筹协调和资源集成， 促进

与企业创新相关的科技、产业、财

税、金融等政策措施的衔接配套，

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全国

科技创新大会精神的具体体现。

围绕落实国办

8

号文件的各

项任务， 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从

大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促进产

学研用紧密结合、 引导创新要素

向企业集聚、 营造企业创新良好

环境等

4

个方面提出了近阶段拟

共同推进的一系列重点任务措

施。（李少林）

机构下调

S4

销量预期

三星概念公司今年业绩仍有保障

□

本报记者 傅嘉

因为投行相继下调旗舰机型

GALAXY S4

的销售预期，近期三

星股价出现急跌。 自

6

月

5

日有第

一家机构唱空以来， 短短两周之

内，三星公司股价已经跌至

3

月份

S4

刚刚公布时的水平， 市值贬损

数百亿美元。

S4

公布时恰逢苹果处于最低

谷， 使得业内对

S4

销售预期过度

乐观。 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三

星今年的创新力度不亚于苹果，

新机型层出不穷， 其企业景气应

可维持，供应链下

A

股三星概念公

司业绩仍将有所保障。

机构看空S4销量

自从

3

月

14

日三星对外公布

S4

以来， 这款高端旗舰机型就被

誉为是上半年智能手机市场的定

海神针。 反观竞争对手苹果，彼时

正遭遇着今年最难熬的时光：在初

期销量走高后，

iPhone5

的销售增

长率开始下滑；采用的

in-cell

显示

屏良率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中国

市场因售后问题被媒体和消费者

指责；公司的业绩出现中期拐点。

在反方向力的作用下， 各大

机构在

S4

发布时就纷纷看好该款

机型的表现，称该款机年内突破

1

亿大关将是大概率事件。 而

S4

自

身也不负众望， 上市首月销量破

千万， 成为有史以来突破千万大

关用时最短的智能手机。 三星的

股价在此消息推动下一路上攻，

前期曾达到

99

万韩元

/

股。

但进入到

5

月以来，手机行业

进入到一个相对淡季， 业内对

S4

的争议之声开始四起。 有三星供

应链人士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

露， 进入到

5

月以来，

S4

的关键零

部件提货数量骤减。

6

月

5

日，韩国

某研究机构首先宣布下调

S4

全年

销量预测。 随后，摩根大通、摩根

士丹利及高盛等机构也均下调

S4

的销量预期，最高的接近

30%

。

受此利空影响，

6

月

5

日以来，

三星股价从

95

万韩元

/

股急跌至

86

万韩元

/

股左右，市场蒸发超过

百亿美元， 公司的股价已经跌至

S4

发布初期时水平。

供应链景气依旧

“事实上，消费端在

S4

上市后

一直存有争议。主要原因是，相对

于

S2

和

S3

， 消费者认为

S4

无论是

外形还是系统创新力度方面均低

于预期。 ”供应链某人士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但当时该类产品

并没有太多的竞争对手， 且三星

的品牌号召力已经足够强大，巨

大的消费惯性仍然使得

S4

初期的

销售成绩单相当好看。

进入到

4

月后，三星最大的竞

争对手苹果已经为布局下半年发

力， 除了板上钉钉的

iPhone5

后续

机种外，廉价版

iPhone

在业内的传

言也开始四起。 市场人士认为，一

向对保密严谨的苹果不断释放新

机型的消息，或是一种试探，因为

苹果从来没有尝试过机型多样化

战略。 而供应链人士对廉价版

i－

Phone

目前多持欢迎态度，毫无疑

问， 该款机型的推出将对三星的

市场份额构成压力。

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对于最

近三星供应链的异动需要理性分

析和看待。 智能手机自

2007

年以

来经历爆发期增长后， 行业增速

虽然仍将保持每年接近

1

成的增

幅，但增速确实在下滑。 这一趋势

下， 企业自身需要进行一些微调

以适应行业趋势。 一个鲜明的例

子是， 现在高端智能机的市场已

经在放缓， 机构普遍预测高端智

能机今年的市场增幅将在

4%

左

右， 而中低端机型的更新替代市

场空间巨大。

正因为如此， 前期奉行单一

产品线的苹果已经在“放下身段”

推出廉价

iPhone

适应市场需求，三

星自身也在围绕

GALAXYS

系列

打造一系列衍生品牌 ， 比如

ZO0M

、

ACTIVE

、

MINI

等。 上述供

应链人士表示， 三星近期围绕高

端品牌的一系列衍生战略必定将

蚕食

S4

的一定市场份额， 但此举

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另一方面，三

星一贯奉行全机种战略，

S4

价格

出现的短期波动， 不能够代表三

星整个供应链的拐点出现。 从产

品布局来看， 三星目前在精细化

方面走在苹果之前。

今年年初有机构曾认为三星

今年全年智能手机销量接近

4

亿

部，市场份额仍旧保持第一。上述

供应链人士认为， 三星今年完全

有实力完成这一目标。 “可以预

见，三星供应链

A

股公司今年的景

气度仍将不错， 受益于三星智能

手机的整体拉动， 各大厂商今年

的产品出货量应该都会符合或超

出市场预期。 ”

事实上，欧菲光、劲胜股份、

爱施德、康得新等三星概念

A

股公

司自

6

月

5

日来股价走势均较为稳

健， 爱施德更是上涨幅度超过

17%

， 市场并没有因为

S4

的销量

预期下滑而反应过度。

5月港口吞吐量

增幅继续回落

据交通运输部

5

月份快报

统计， 全国规模以上港口完成

货物吞吐量

91173

万吨，同比增

长

7.6%

， 较

4

月份增速回落

1.8

个百分点，为年内最低增速。春

节以后， 国内规模以上港口生

产增速呈逐月递减的态势。

1

至

5

月份， 规模以上港口

完成货物吞吐量

430383

万吨，

同比增长

9.4%

，增速较去年同

期加快

1.7

个百分点。 其中，沿

海港口完成

298205

万吨， 同比

增长

9.2%

； 内河港口完成

132179

万吨，同比增长

9.7%

。

数据显示，

5

月份，规模以

上港口完成外贸货物吞吐量

28002

万吨，同比增长

3.5%

，较

4

月份增速下降

2.9

个百分点，

增幅继续收窄。

5

月份，规模以

上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613.47

万

TEU

， 同 比 增 长

6.2%

， 较

4

月份增速放慢

2.5

个

百分点。

1

至

5

月份，规模以上

港 口 完 成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7526.49

万

TEU

， 同 比 增 长

8.2%

，较去年同期放慢

0.6

个百

分点。 （孟斯硕）

污染环境罪量刑门槛降低

近期多项环境法律面临修订利好环境产业

□

本报记者 王颖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

18

日联合公布了两高办理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 解释降低了污染环境

罪的量刑门槛， 对环境污染犯罪

将实行从严打击。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该

解释的出台只是近期环境法律组

合拳中的第一拳， 随着环境保护

法的月底修订， 以及大气污染防

治等法律的修改， 高污染企业的

日子将愈发难过， 但对于环保产

业而言， 更加严格的环境法律环

境， 则意味着更广的市场和更多

的订单。

司法解释重在从严打击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

云腾

18

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

示， 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定罪量

刑门槛， 同时从结果犯变成行为

犯，只要有相应的行为，就可以定

罪。鉴于当前环境形势、污染的情

况非常严重， 在某些地区可以说

是非常严峻， 所以在司法解释中

着重考虑了从严打击。

首先， 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

定罪量刑门槛， 比如过去污染环

境造成一人以上死亡的才能定

罪，现在一人以上重伤就可以了；

过去造成三人以上死亡的， 才能

加重处罚， 现在只要造成一人以

上死亡的，就可以加重处罚。

第二，从结果犯变成行为犯，

过去认定环境污染犯罪的每一项

标准都有个结果， 现在不少标准

规定只要有相应的行为， 就可以

定罪了。

第三， 相应地降低了非法处

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 环境监管

失职罪等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另外， 在司法解释当中还规定了

四种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的情形。

《解释》还明确了“严重污染环境”

的十四项认定标准， 包括在饮用

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

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

有毒物质的；非法排放、倾倒、处

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私设暗

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

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

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

毒物质的废物等。

多项环境法近期面临修订

随着本届政府对环境问题的

高度重视， 两高出台环境污染刑

事案件司法解释， 只是近期环境

法律组合拳中的第一拳。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了解

到，

6

月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将再次审议《环境保护法修正

案（草案）》。 去年

8

月下旬，《环境

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被首次提

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进行审议。 但当月对

外发布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后，几乎遭到环保界主流声音的

一致反对。

反对者主要认为， 征求意见

仍旧侧重于对现有法律的 “小修

小改”。现行《环境保护法》自

1979

年试行、

1989

年正式颁行以来，至

今已有

23

年无实质修改， 这期间

正是中国环境极度恶化的

30

年，

这与现有法律严重落后时代有很

大关系。因此，对环境保护法的修

改，应是大刀阔斧，甚至要推倒重

来。记者了解到，在即将审议的环

境保护法中，将环境违法由“按次

计罚”改为“按日计罚”将是一个

重大突破， 这将极大抬高环境污

染企业的违法成本。

为与此次环境污染刑事案件

司法解释相配合， 全国工商联环

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建议， 应将

环境信息强制公开制度写入环境

保护法。“将每家企业的空气污染

物的排放因子、浓度、总量等信息

向社会公开， 可以有效解决有排

放设施而不运行的问题， 如果超

标就要罚得倾家荡产。 对于篡改

和虚假公布的环境信息， 则应负

有刑事责任。 ”

与环境保护法类似， 环境领

域另一部重要法律《大气污染防治

法》也正在修改之中。 该法面临的

问题与环境保护法类似，即有关条

款过于粗线条，已经无法适应我国

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形势。 对此，

骆建华建议，仿照美国的清洁空气

法，重新制定一部法律，将现行的

大气污染防治的法律、 实施细则、

排放标准等都放到一起，有关部门

只要拿着一部法律，就可以解决大

气污染的所有问题。

业内人士分析， 从此次两高

出台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司法解

释中可以看出， 今后我国环境立

法将向“从严打击”的原则倾斜。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今后环境污

染的法律环境无疑将进一步趋

严。 这将增加诸如钢铁、化工、造

纸等高污染行业的环境治理和运

行成本，相应降低企业利润空间。

但与此同时， 由于环保产业本身

就是政策与法律催生出的行业，

因此更为严格的法律环境， 对于

污水治理、大气治理、环境修复等

环境企业而言， 意味着更加广阔

的市场需求和更多的业务订单。

紫金矿业严重污染江河被判罚三千万

多名责任人获刑并处罚金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

18

日联合公布了两高办理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在发布会上，最高人民

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公布四起

环境保护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

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紫金

山金铜矿所属的铜矿湿法厂清污

分流涵洞存在严重的渗漏问题，

致使汀江河水域水质受到污染，

后果特别严重。 判处被告单位紫

金山金铜矿罚金人民币三千万

元，各相关责任人依次获刑。

解释第六条明确规定，对于单

位实施环境污染犯罪的，不单独规

定定罪量刑标准，而是适用与个人

犯罪相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定罪处罚，并对单位判处罚金。

根据该解释， 综合考虑被告

单位自首、积极赔偿受害渔民损失

等情节，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

处被告单位紫金山金铜矿罚金人

民币三千万元；被告人林文贤（紫

金山铜矿湿法厂厂长）有期徒刑三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

告人王勇（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分管

环保的副厂长）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刘

生源（紫金山铜矿湿法厂环保车间

主任）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对被告人陈

家洪（

2006

年

9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

紫金山金铜矿矿长）、黄福才（紫金

山金铜矿环保安全处处长）宣告缓

刑。（王颖春）


